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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曉彤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3

電子信箱：admkatie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100562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特教實務進階研習相

關實施計畫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大學111年6月17日北市大殊字第111601595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訊息摘要如下：

(一)研習主題：與國際接軌—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與特殊教

育兒童實務。

１、研習日期：111年8月2日（星期二），請於上午9時至

下午4時10分。

２、研習講座：李昭明老師。

３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勤樸樓1樓C115教室（臺北市

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。

(二)研習主題：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—實務落實與公約

解讀。

１、研習日期：111年7月19日（星期二）、7月20日（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4207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23 09: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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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）上午9時至12時10分。

２、研習講座：謝榮堂教授。

３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勤樸樓1樓C115教室（臺北市

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。

(三)研習主題：推倒資訊障礙的藩籬—特殊教育易讀教材設

計與實務應用

１、研習日期：111年7月2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下午4

時10分。

２、研習講座：謝若琳老師及其團隊。

３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勤樸樓1樓C115教室（臺北市

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。

(四)研習主題：自媒體現象在教育現場的衝突與自我保護

１、研習時間：111年8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4

時10分。

２、研習講座：林瓊嘉律師。

３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勤樸樓1樓C115研習教室(臺

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)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依各計畫所訂報名日期至全國特教資訊網

(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)報名（請點選研習報名

/大專特教研習），全程參與教師將於全國特教資訊網核

發研習時數證明，實施計畫公告於報名網頁，請善加利

用參考。

三、配合防疫措施，請事先上網確認是否錄取，如為實體研

習，於研習當日請全程攜帶口罩，提早20分鐘至臺北市立

大學愛國西路1號校門口進行防疫相關檢測，並填寫相關資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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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敬請配合辦理。如有發燒、不適或有疑慮之相關身心

狀況，本中心保有當場錄取與否權力，並請配合返家休

息。

四、本案參與人員研習期間之核假，由服務學校逕依「教師請

假 規則」等相關規定，本權責卓處。

五、倘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承辦人謝承辰，聯絡電話02-23113040

轉4132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私立國小、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市各市立幼

兒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88


